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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編號：2026 年第 1 號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覆核審裁處 

----------------------------------------------------------------------------------------------------- 
 

有關海關關長根據《打撃洗錢及恐怖

分 子 資 金 籌 集 條 例 》(第 615 章) 

第  31 條所作決定事宜  
 

以及  
 
有關《打撃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條例》(第 615 章)第 59 條事宜  
 

----------------------------------------------------------------------------------------------------- 
 
 

勝源亞太有限公司  
 
 

及 
 
 

申請人 

 

海關關長 答辯人 

---------------------------------------------------------------------------------------------------- 
 
 
審裁處：文本立資深大律師  ( 主席  )  

 
決定日期：二零二六年三月五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暫緩執行的決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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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辯人 (“關長”)在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為申請人的牌

照續期，惟施加若干條件。申請人在本覆核申請對該等條件提出反對。  

 

2.  申請人認為關長作出了兩項決定：第一項是續期決定 (“續期

決定”)，第二項是施加條件決定 (“條件決定”)。申請人的立場是在本覆核

中只對條件決定而非續期決定提出反對。  

 

3.  申請人在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九日致函關長，尋求關長確認香

港法例第 615 章第 75(1) 條是否只適用於條件決定，而不影響續期決定或

牌照本身。  

 

4.  關長在二零二六年一月三十日的覆函中指稱以下各點：  

a.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給申請人的施加牌照條件通知

(“該通知”)述明，牌照條件乃根據第 615 章第 31(5) 條施加。  

b.  第 615 章第 31(7) 條訂明，根據第 31(5) 條施加的條件在申

請人接獲該通知時生效。  

c.  此外，根據第  615 章第  31(11) 條，申請人經續期的牌照在

批給續期後即告生效。  

d.  因此，第  75(1) 條不適用於本案，大概是因為該條的開首明

言“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  

e.  根據第 615 章第 69(1) 條，提出覆核申請本身並不具有暫緩

執行該決定的效力。  

5.  申請人呈交了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給關長的覆函。本席

沒有察覺信中就上文引述關長對第 615 章的詮釋提出異議。無論如何，本

席認為關長對第 615 章的詮釋正確。  

 

6.  本席須在此註明，申請人在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呈交的

信件可說是已逾期。不過，本席仍打算考慮當中的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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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請人表示應暫緩執行條件決定，因為：  

a.  有關條件既不合理亦無法遵從。申請人無法在香港開立銀行

帳戶。  

b.  有關條件實際上令續牌變得毫無意義。  

c.  關長堅持交易須經銀行帳戶進行，此乃其自行施加的政策。  

d.  如暫緩申請遭拒，申請人將無法繼續經營，令覆核形同虛

設。  

8.  本席認為以上理由不足以批准暫緩。  

 

9.  關長已指出，申請人目前採用的匯款渠道及相應的風險評估

措施不足以緩減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並已導致多宗“收款人銀

行帳戶被凍結個案”在中國內地發生。  

 

10.  關長認為施加條件符合公眾利益。要求申請人須在香港的銀

行開立企業帳戶和得到銀行確認，這項條件公平合理，因為銀行帳戶是

“目標司法管轄區內的正式資金交付渠道 ”，可便於追蹤和核實資金來

源。這項條件也使申請人的業務同時受關長和銀行業規管。  

 

11.  基於其提出的理由，本席同意關長所指的有關條件公平合

理。本席亦認為申請人未能提出有力的理由支持事實並非如此。申請人

因沒有香港銀行願意為其開戶而無法遵從條件，只會加深關長的疑慮。  

 

12.  本席也認為，指稱關長“自行”施加政策的說法沒有多大說服

力。從關長認為有必要而決定施加條件這意義上說，或許是 “自行 ”施

加；但即使如此，也無不妥。  

 

13.  申請人申訴關長新增了並無在通知中述明的理由，本席認為

此說同樣站不住腳。關長在通知中說明理由時用詞或許較為概括，但施

加條件的目的顯然是“有效監督你／你公司的金錢服務業務”，而有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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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屬“必需和相稱”。關長現在提出的論據屬通知中較概括的理由，更重

要的是，本席認為沒有依據質疑關長並無考慮該等理由，又或關長以當

前的方式闡述理由對申請人構成不公。  

 

14.  本席亦注意到申請人稱若其暫緩申請遭拒，將令覆核形同虛

設。儘管如此，本席認為此論據不足以支持批准暫緩。除了申請人未能

提出有力論據支持覆核申請外，本席認為平衡申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更

為理所當然。誠然，審裁處在處理覆核期間應致力公正對待申請人，但

亦必須保障公眾利益。關長指出為了保障此期間的公眾利益，有關條件

實屬必要，本席認為此論據確切有力。  

 

15.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拒絕暫緩申請。  

 

16.  由於申請人的暫緩申請失敗，本席傾向命令申請人支付訟

費，而現時亦未見有理由不依循訴訟結果判定訟費。然而，由於本席尚

未收到有關訟費的陳詞，故認為目前應該並作出指示如下：  

a.  任何一方如欲尋求不同的訟費命令，請在隨後的七天內向另

一方及審裁處發出書面通知。  

b.  如未有發出通知，則申請人應向關長支付暫緩申請的訟費。

如雙方無法就金額達成協議，則由主席以書面評定。  

c.  如有發出通知，則發出一方應在七天內提交書面陳詞(不超過

三頁)以支持其立場；另一方應在其後七天內提交書面答辯陳

詞(不超過三頁)。任何爭議將由主席以書面審理方式解決。  

 

 

 

[簽署 ]  [印章︰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覆核審裁處 ]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覆核審裁處主席  

文本立資深大律師  


